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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文件 
 

青师教字〔2023〕13号 

 

 

 
  

学校各单位: 

根据《青海师范大学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建设立项

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青师校字〔2012〕37 号）《关于组织申报 2022

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的通知》（青师教字〔2022〕72 号）文件精

神，学校组织开展了 2022年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评审工作。

经项目负责人申请、所在单位初审推荐、教务处审核并组织专家

评审、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、校内公示无异议后确定立项名单，

现将 2022年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立项建设项目名单 

本次共评选出《一流专业建设目标下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

教学目标达成度研究》等 39项普通高等教育类项目予以立项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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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1）。其中包括重点项目 2项，一般项目 28项,青年教师项

目 9项。 

二、项目管理 

教学研究项目自 2023年 3月 1日起正式实施，研究时间为 2

年，实行校、学院两级管理模式。教学研究项目立项满 1年后，

学校将组织学院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。 

三、经费支持 

按照《青海师范大学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建设立项

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青师校字〔2012〕37 号）相关规定，高等教育

类项目学校将资助重点项目 10000元，一般项目 6000元，青年教

师项目 3000元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请各项目组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，认真开展研究工

作，并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研究目标。立项项目原则上杜绝更换

项目名称。项目组成员在立项建设期内原则上不允许变更，对因

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继续研究者，由项目组提出变更意见，项目

主持人所在单位签字盖章后报教务处审批。私自更换项目主持人、

项目组成员概不认可。 

各高等教育项目负责人须填写《青海师范大学校级教学研究

项目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，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下班前将承诺书纸

质版一式三份（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）及电子版统一报送教务

处教学科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421019925@qq.com。 

mailto:1483290803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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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青海师范大学 2022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

2.青海师范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承诺书 

 

 

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3月 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  

青海师范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2023年 3月 7日印发 

打印：汪生宝              校对：汪生宝               印：5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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